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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採納《股東回報規劃》 
 
本公告乃由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 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 571 章）第 XIVA 部的內

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為進一步增強股東回報能力，為投資者創造更多價

值，基於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組織章程細則」）及股息政策，其已批准採納一項《股東

回報規劃》（「《股東回報規劃》」）。據此，本公司原則上每年進行兩次現金分紅，現金

分紅方案應充分考慮未來日常經營活動和投資活動的資金需求以及未來的融資成本及效率，

確保現金分紅方案不影響本公司可持續經營及發展。本公司在當年有可供分配利潤的條件下，

如未來十二個月無重大投資計劃或重大現金支出等事項，將採取現金方式分配股利，2024 年

度現金分紅金額佔當年歸屬於普通股股東淨利潤的比例不低於 27%，2025 年不低於 28%，力

爭於 2026 年達到 30%。 
 

《股東回報規劃》是對本公司先前所採納股息政策之完善和細化，旨在為投資者提供關於本

公司未來分紅水平更爲清晰的指引。《股東回報規劃》之實施仍受限於香港法例及組織章程

細則規定之規限。 
 
謹請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奚國華 

 
 

香港，2024年11月21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行董事為奚國華先生（董事長）、張文武先生、劉正均先生及
王國權先生；本公司非執行董事為于洋女士、張麟先生、李艺女士、岳學鯤先生、    
楊小平先生、穆國新先生及李子民先生；及本公司獨立非執行董事為蕭偉強先生、    
徐金梧博士、梁定邦先生、科爾先生、田川利一先生及陳玉宇先生。 


